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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1.任务来源

《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智能评估效果评价指南》的任务来源是由中国智慧

工程研究会批准立项，由邹平市明集镇畜牧兽医站、东营市畜牧兽医站、会泽县

金钟街道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东平县商老庄乡乡村建设服务队、德保县荣华

乡农业服务中心、南宫市农业农村局、邯郸市乡村振兴促进中心、泊头市农业农

村局、石家庄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衡水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固安县农业农

村局、廊坊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怀安县农业农村局、鄂温克族自治旗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衡水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昌黎县农业农村局、魏县农

业农村局、忠县动物卫生监督所等单位起草编制。

2.目的意义

本文件的制定旨在适应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与兽用抗菌药合理使用管理的政

策导向，针对养殖环节抗菌药使用结构复杂、用药行为差异大、减量化措施成效

难以客观量化以及评估方法缺乏统一口径等问题，建立面向“减量化”目标的智

能评估与效果评价指南。随着规模化养殖和集约化管理水平提升，兽用抗菌药使

用已从单纯的临床治疗管理延伸至动物健康管理、疫病防控体系建设与产品质量

安全控制的综合治理范畴，若缺乏科学评价机制，容易出现“以次数替代强

度”“以台账替代效果”或仅关注总量而忽视结构与风险的偏差。本文件通过构

建数据驱动的智能评估框架与效果评价体系，为养殖主体、兽医服务机构、监管

部门及第三方评价单位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促进兽用抗菌药减量化工作从经验

判断向指标化、可追溯与可比较评价转变，提升减量化措施的可验证性与可持续

性。

3.编制思路和原则

3.1.编制思路

本文件在编制思路上坚持以全链条数据采集与综合评价为主线，围绕抗菌药



使用的计划、采购、处方、使用、停药期管理与动物健康结果等关键环节，构建“数

据汇聚—智能分析—指标评价—结果分级—改进建议”的闭环方法体系。内容组

织强调首先明确数据来源与数据标准，覆盖药品信息、处方信息、用药对象、给药

途径与剂量、疗程与适应症、批次与时间、动物群体规模、疫病发生情况以及生

产性能和健康指标等，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规则引擎与统计模型对用药行为进行合

规性校验、异常识别与风险评分。智能评估部分强调将用药强度、用药频次、药

物类别结构、关键药物使用比例、联合用药与重复用药特征以及停药期执行情况

等纳入综合分析，同时将动物健康结局、死亡淘汰率、生产性能变化与疫病控制

效果作为评价输出的必要关联指标，使减量化评价不仅关注“少用”，更关注“合

理用、有效控病、风险可控”。在评价应用上，强调结果应能够形成可操作的改

进建议，包括用药结构优化、免疫与生物安全措施强化、饲养管理改进与兽医处

方管理优化等，实现评价对管理的反向驱动。

3.2.编制原则

本文件的编制遵循科学性与可验证性原则，评价指标和计算方法应具备明确

口径与数据基础，确保不同主体、不同周期的评价结果可复核；遵循合规性与风

险导向原则，将处方管理、用药指征、停药期执行、重点关注药物管理等纳入评

价核心，使评价能够直接服务于合规监管与风险控制；遵循一致性与可比性原则，

统一数据标准、指标定义、统计周期与分级判定规则，确保跨场景应用具有可比

性；遵循实用性与可实施性原则，充分考虑养殖场信息化水平差异，强调核心数

据必采与可替代采集方案并存，避免因数据门槛过高导致无法落地；同时遵循持

续改进原则，强调评价结果与管理措施之间的闭环反馈，通过周期性评估与趋势

分析推动减量化工作持续优化。

4.编制过程

本标准修订讨论会均采用线上征集专家意见的形式，线上会议共计 2次，会

议期间广泛听取专家意见，并形成意见汇总表。

5.内容修订说明

本次修订重点围绕提升智能评估体系的工程适配性与效果评价的全面性进



行了完善。修订中进一步明确了数据项范围、数据质量控制要求与缺失数据处理

规则，强化了药品编码、处方记录与用药台账之间的一致性校验，提升智能评估

的可靠性；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优化，突出用药强度与结构风险并重，强化对

重点关注抗菌药使用、联合用药模式与停药期执行等关键风险点的评价权重，使

评价能够更准确反映风险水平；对效果评价部分补充了动物健康与生产性能相关

的关联分析要求，强调以病种与养殖阶段为维度开展对比评估，避免仅以总量变

化判断成效；同时对评价输出与应用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强化分级结果解释、

问题清单生成与整改建议形成机制，使本文件从“评价方法说明”升级为“可落

地的智能评估与管理改进工具”，进一步提升在兽用抗菌药减量化管理与质量安

全治理中的应用价值。



ICS  11.220.20
CCS  B 41

 WEA
团 体 标 准

T/WEA XXXX—2026
     

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智能评估效果

评价指南

Guideline for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intelligent assessment for 

reduced use of veterinary antimicrobials

 

（征求意见稿）

 

2026 - XX - XX发布 2026 - XX - XX实施

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  发 布





T/WEA XXXX—2026

I

目 次

前言 .................................................................................III

引言 ...................................................................................V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总体原则 ............................................................................2

5  评价对象与数据要求 ..................................................................3

6  综合评分与等级判定 ..................................................................4

7  智能评估模型与算法要求 ..............................................................6

8  评价实施流程与质量控制 ..............................................................7

9  结果应用与持续改进 ..................................................................9





T/WEA XXXX—2026

I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T/WEA XXXX—2026

V

引 言

兽用抗菌药在保障动物健康、控制细菌性疫病、提高养殖生产稳定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合

理或过量使用可能带来一系列风险，包括耐药性扩散、动物源食品安全隐患、生态环境风险以及养殖业

可持续发展压力。随着畜牧业规模化、集约化和产业链协同程度不断提升，兽用抗菌药使用管理正从

“经验管理、事后监管”向“全过程治理、精准减量、风险可控”转型。如何以可量化、可追溯的方式

评价减量化措施实施效果，并形成可推广的管理路径，成为当前兽用抗菌药治理的重要技术需求。

在减量化管理实践中，评价工作常面临口径不统一、数据来源分散、指标体系不完备、难以区分

“用药合理性改善”与“生产波动导致用药下降”、以及缺乏对疾病风险、生产性能与经济影响的综合

权衡等问题。传统评价方法多依赖人工台账、抽样核对和静态统计，难以反映用药行为的动态变化与因

果关系，也难以及时识别异常用药与潜在风险。与此同时，养殖场生产数据、免疫与诊疗数据、饲料与

环境数据、兽医处方与购药数据等多源数据正在快速积累，为构建基于大数据与智能算法的减量化效果

评估体系提供了数据基础与技术条件。

智能评估强调以标准化数据采集为前提，以模型化与规则化方法对用药强度、用药结构、合规性、

疾病控制效果、生产性能变化与经济影响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持续监测与闭环反馈支持动态改进。为

了避免“只看用量下降、不看健康与生产结果”的片面性，本文件将减量化效果评价定位为多维度、全

过程、可审计的综合评价活动，既关注用药量与用药行为的变化，也关注动物健康结局、疫病风险、养

殖生产指标与管理执行力等关键结果，形成可用于自评、第三方评估与监管协同的统一方法框架。

本文件在总结养殖场抗菌药减量化管理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智能评估的评价

对象、数据要求、评价指标体系、评分方法与结果分级、模型应用与验证、过程审计与质量控制等内容，

旨在为养殖主体、兽医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及相关管理部门开展减量化效果评价提供技术依据，推动兽

用抗菌药科学使用与减量化治理的规范化、数字化和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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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智能评估效果
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智能评估的总体原则、评价对象与数据要求、综合评分与等级

判定、智能评估模型与算法要求、评价实施流程与质量控制及结果应用与持续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规模化养殖场（户）及其服务主体开展兽用抗菌药减量化效果的自评、第三方评估与

持续改进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21/T 2743—2017 动物源细菌抗菌药物敏感性检测

DB50/T 1471—2023 兽用抗菌药安全使用规范

DB50/T 1791—2025 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技术规范

DB6501/T 047—2023 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兽用抗菌药 veterinary antimicrobials

用于预防、控制或治疗动物细菌感染性疾病，或用于促进动物生长的具有抑菌或杀菌作用的药物及

其制剂。

3.2　

减量化 use reduction

在保证动物健康与生产稳定的前提下，通过优化饲养管理、疫病防控与用药行为，实现兽用抗菌药

使用强度、使用频次或使用不合理比例下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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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智能评估 intelligent assessment

基于多源数据采集与治理，采用规则引擎、统计分析或模型算法对目标对象的状态与变化进行量化

评价，并输出可解释结果的评估方法。

3.4　

用药强度 antimicrobial use intensity

在一定周期内单位动物数量、单位体重或单位产出对应的抗菌药使用量，用于表征用药水平。

3.5　

合规用药 compliant use

符合处方管理、适应症、用法用量、休药期与记录留存等要求的用药行为。

3.6　

效果评价 effect evaluation

对减量化措施实施后在用药行为、动物健康、生产性能、经济影响与管理执行力等方面的变化进行

定量或定性判定的活动。

4　总体原则

4.1　科学性与可比性原则

评价指标与计算口径应科学合理，数据来源应可追溯，评价结果应支持跨周期对比与同类型主体对

标，避免因口径不一致导致结论不可比。

4.2　多维度综合原则

评价不应仅以用药量下降为唯一目标，应综合考虑动物健康结局、疫病风险、生产性能、经济影响

与用药合规性，防止“减量导致风险上升”或“用药下降但隐性问题积累”。

4.3　数据驱动与可解释原则

智能评估应以标准化数据为基础，应明确指标计算规则、模型输入输出与阈值逻辑，输出结果应可

解释并可复核，避免“黑箱评分”无法用于管理改进。

4.4　动态监测与闭环改进原则

评价宜采用滚动周期开展，应支持过程监测、预警与复盘，评价结果应能反向指导免疫程序优化、

饲养管理改进、诊疗流程规范与用药行为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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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分级分类与风险优先原则

应对不同畜种、不同规模、不同疾病谱与不同管理水平的养殖主体实施分级分类评价，对存在高风

险用药行为或高风险疾病的主体应提高评价频次与审核强度。

5　评价对象与数据要求

5.1　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可包括单一养殖场（户）、养殖场群（同一企业或同一地区多场站）、以及面向特定畜种

/生产阶段的管理单元。评价对象宜按畜种与生产阶段细分，例如生猪（仔猪、保育、育肥、母猪）、

肉鸡（白羽/黄羽、不同日龄段）、蛋鸡（育雏、育成、产蛋）、奶牛（犊牛、育成、泌乳、干奶）等。

评价对象应明确评价周期与评价基线。评价周期宜按月度、季度或生产批次设置；基线可采用历史

同期、实施减量化措施前连续周期均值，或同类型对标基线。基线确定后应保持可追溯，确需调整的应

记录调整原因与影响范围。

5.2　数据范围与数据来源

智能评估应基于多源数据，数据范围至少应包括：

a) 用药数据：处方/用药记录、购药与领用、用法用量、给药途径、疗程、休药期执行记录；

b) 动物健康数据：发病、诊疗、死亡/淘汰、病原学或实验室检测（如有）、免疫记录；

c) 生产性能数据：存栏/出栏、日增重或产奶/产蛋、料肉比、产蛋率、断奶成活率等（按畜种确

定）；

d) 管理与环境数据：饲养密度、通风温湿度、消毒、饲料与饮水质量、人员与生物安全措施执行

情况；

e) 合规与审计数据：关键记录完整性、处方合规、培训与制度执行、异常用药核查记录。

数据来源宜包括兽医服务系统、养殖生产管理系统、药品进销存系统、实验室系统、传感器/环境

监测系统以及人工补录台账等。对人工补录数据应设置复核与抽查机制，并保留录入与修改留痕。

5.3　数据质量与标准化要求

用于评价的数据应满足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与一致性要求。应建立统一的数据口径与

数据字典，至少应统一：药品名称与通用名、规格与含量单位、剂量单位、动物数量与体重口径、生产

阶段划分、疾病分类与诊断代码（可采用内部编码体系）等。

应对关键字段设置必填与逻辑校验规则。对缺失、重复、异常值或口径冲突的数据，应进行标注与

处置；处置过程应留存记录，确保评价结果可复核。

应对关键指标计算所依赖的数据开展抽样核验，核验对象宜包含：处方与用药记录一致性、购药领

用与用药消耗一致性、动物数量与生产性能数据一致性、死亡/淘汰与用药强度变化的关联合理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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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评价指标体系与数据项映射

评价指标体系宜覆盖“用药减量成效、用药结构优化、合规性提升、健康与生产结局、管理执行力

与风险控制”五类维度。评价指标与数据项映射示例见表1。表1为示例，实际应用时应结合畜种、生产

阶段、疾病谱与监管要求确定指标清单，并固化药品类别、口径与阈值。

表1　评价指标体系与数据项映射

评价维度 指标名称 数据来源 计算口径要点 更新频次 质量校验要点

用药减量成效 用药强度变化率
处方/用药记录、存栏/

体重

与基线相比的单位动物或单

位体重用药量变化
月/批次

数量与体重口径一

致；异常波动核查

用药结构优化 关键抗菌药占比 用药记录、药品字典
按药物类别统计占比（需预

先定义类别）
月/批次

药品通用名匹配；

类别映射一致

合规性提升 处方合规率 处方系统、审核记录
处方完整、适应症匹配、剂

量合理、签名齐全
月

抽样复核处方；缺

项自动拦截记录

合规性提升 休药期执行率 出栏记录、用药记录
出栏/销售批次与休药期天数

校核
批次

出栏时间与末次用

药时间一致性

健康结局 发病率/复发率 诊疗记录、圈舍/批次 以批次或栏舍为单位统计 周/月
诊断口径统一；重

复记录去重

健康结局 死亡率/淘汰率 生产系统 评价周期内死亡/淘汰占比 周/月
与存栏变化一致；

异常事件标注

生产性能 关键生产指标变化 生产系统
料肉比、日增重、产奶/产蛋

等变化
周/月

数据连续性；与存

栏、饲料消耗一致

管理执行力 生物安全执行得分 巡查表、培训记录
关键点（消毒、隔离、进出

控制）评分
月/季度

现场抽查与影像/签

名留痕

风险控制
异常用药告警处置

率
告警系统、工单 告警闭环率与平均关闭时长 月

告警与处置记录关

联完整

5.5　数据治理与审计要求

应建立数据治理与审计机制，应保留数据来源、采集时间、处理规则、口径版本与指标计算版本信

息，确保结果可追溯、可复核。

对评价使用的关键数据集宜形成“评价数据包”，包含原始数据摘要、清洗规则、异常处理清单、

指标计算结果与支撑证据索引；评价数据包应按规定留存，以满足复核与对标需求。

6　综合评分与等级判定

6.1　一般要求

综合评分应反映减量化措施的总体效果，应兼顾用药减量成效、用药结构与合规性改善、健康与生

产结局稳定性以及管理执行力。评分方法应可解释、可复核，评分所用数据应来自已校验的数据集。

综合评分宜采用“维度评分+加权汇总+否决项控制”的方式。对存在严重不合规用药、关键证据缺

失或健康结局显著恶化的情形，不应仅因用药量下降而判定为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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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评分构成与权重设置

评分维度宜至少包括：用药减量成效、用药结构优化、合规性提升、健康结局与生产性能、管理执

行力与风险控制。权重设置应与评价目的匹配，并可结合畜种特性进行微调；权重调整应留存版本记录

并说明理由。

对数据可获得性较低的场景，可采用“必选指标+可选指标”的方式构建评分；但对合规性与健康

结局相关指标不应完全缺失。

6.3　否决项与降级规则

应设置否决项或降级规则，用于控制重大风险。否决项宜至少覆盖：严重不合规用药行为（如无处

方用药、超剂量或违规使用高风险药物等）、休药期严重不执行、关键数据记录缺失导致无法追溯、发

生重大用药相关安全事件或疑似耐药暴发事件且未按流程处置等。

触发否决项时，评价结果不应高于规定等级；触发降级规则时，应按规则下调等级，并在评价报告

中明确原因与整改要求。

6.4　等级判定与结果解释

评价结果宜划分为若干等级，并给出等级对应的管理含义与改进建议。等级判定应同时考虑综合得

分与关键维度底线要求，防止“单项极好掩盖关键短板”。

评价结果应形成可执行的整改清单，应明确提升路径、责任主体与复评周期；对达到优秀等级的，

可作为示范场站或对标标杆。

6.5　综合评分与等级判定规则

综合评分与等级判定规则示例见表2。表2为示例，实际应用可结合畜种、地区监管要求与药物类别

管理要求调整权重与阈值，但应保留合规性与健康结局的底线控制。

表2　综合评分与等级判定规则

维度 指标组（示例） 评分要点（示例） 权重（%） 关键底线/否决项（示例）

用药减量成效
用药强度变化率、疗程/频

次变化

相对基线下降幅度与持续

性；排除存栏骤减等干扰
25

用药强度上升且无合理解释，判为

不达标

用药结构优化
关键抗菌药占比、预防性

用药占比

高风险或关键药物占比下

降；结构更合理
15

关键药物占比异常升高且无审核记

录，降级

合规性提升
处方合规率、休药期执行

率、记录完整率

处方完整、适应症匹配；休

药期可核查；记录可追溯
25

发现无处方用药或休药期严重不执

行，否决

健康结局与生

产性能

发病率、死亡/淘汰率、关

键生产指标

健康稳定不恶化；生产指标

保持或改善
25

发病/死亡显著上升且与减量措施相

关，降级或否决（按严重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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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综合评分与等级判定规则（续）

维度 指标组（示例） 评分要点（示例） 权重（%） 关键底线/否决项（示例）

管理执行力与

风险控制

生物安全执行得分、告警

处置率

巡查闭环、培训到位；异常

用药告警处置及时
10 关键记录缺失导致无法追溯，否决

等级判定

A：综合得分 ≥ 85，且合规性维度得分不低于80，未触发否决项；减量有效且健康生产稳定，可

作为对标示范。

B：综合得分 70～84，未触发否决项；减量效果明确，存在可改进项，建议按月跟踪与优化。

C：综合得分 60～69，或触发降级规则；减量效果不稳定或关键短板突出，需制定整改计划并限

期复评。

D：综合得分 ＜ 60，或触发否决项；存在重大不合规或健康风险，不应认定为减量化有效，需立

即纠偏并强化监管。

8　智能评估模型与算法要求

8.1　一般要求

智能评估模型或算法应服务于减量化效果评价目标，应与本文件的指标体系、口径规则与数据分级

要求一致。模型输出应可解释、可复核，应避免以不可解释的综合分值替代关键维度诊断。

模型应用应以数据质量为前提，应对输入数据的缺失、异常、偏差与口径漂移进行控制；当数据质

量不满足要求时，模型输出应标注不确定性或限制使用范围。

8.2　模型类型与适用场景

智能评估可采用规则引擎、统计分析模型、时间序列趋势分析、异常检测模型、因果推断或机器学

习模型等。不同模型宜按场景选用：

a) 合规性评价与否决项识别：宜采用规则引擎与阈值判定，确保可解释与可审计；

b) 用药强度变化与结构优化分析：宜采用统计模型与趋势分析，识别季节性与批次差异；

c) 异常用药与风险预警：宜采用异常检测与关联分析，结合病例、环境与生产数据提升识别准确

性；

d) 健康结局与生产性能综合评估：可采用多变量模型，评估减量措施与结局变化的关联，但应提

供解释与敏感性分析。

涉及监管或第三方评估的，宜优先采用可解释性较强的模型，确保评估结论可复核。

8.3　输入特征与数据处理要求

模型输入特征应与指标体系一致，应明确每项特征的来源、口径、单位与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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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预处理应记录规则与版本，至少应包括：缺失值处理、异常值处理、重复记录去重、药品通用

名与类别映射、动物数量与体重标准化、生产阶段划分与时间对齐等。

对“药品通用名—药物类别”、“疾病诊断—疾病分类”等关键映射关系应建立字典并版本化管理，

字典调整应可追溯并评估对历史结果的影响。

8.4　模型可解释性与输出要求

模型输出应至少包含：维度评分、关键指标变化、主要驱动因素解释、异常点与风险提示、以及针

对性的改进建议。

对异常检测与风险预警输出，应提供触发规则或主要特征贡献说明，并给出复核路径。

模型输出应支持追溯到原始数据与处理链路，应能复现同一输入条件下的输出结果；模型版本变更

应记录变更内容、影响评估与验证结论。

8.5　偏差控制与稳健性要求

模型应关注数据偏差与混杂因素影响，应识别存栏变化、批次更替、疫病暴发、环境异常、饲料配

方变化等对用药与结局的影响，避免将外部波动误判为减量效果。

宜开展稳健性检验，如对不同时间窗口、不同批次、不同栏舍分组的结果一致性检验；对关键结论

宜给出置信区间、敏感性分析或不确定性提示。

当模型用于跨场站对标时，应对规模差异、管理水平差异与数据采集差异进行标准化处理，并明确

可比范围与限制条件。

8.6　模型验证与持续更新

应对模型开展验证，验证至少应包括：数据完整性验证、指标口径验证、历史回放验证与现场抽样

核验；必要时开展与人工评估结果的一致性对比。

模型应建立持续更新机制，应定期根据药品目录变化、监管要求变化、疾病谱变化与数据质量改善

情况更新规则或参数。模型更新应进行回归测试，避免更新导致评分体系不可比或结论漂移。

9　评价实施流程与质量控制

9.1　评价组织与职责

评价活动应明确组织方式与职责分工。养殖主体自评应明确数据责任人、兽医负责人、生产负责人

及审核人；第三方评估应明确评估团队、数据获取与保密责任、现场核验安排与复核机制。

评价应确保独立性与客观性。涉及关键合规性判定与否决项认定的，应设置复核机制，必要时引入

多方共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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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评价周期与实施步骤

评价周期宜与生产周期或管理周期一致，可按月度、季度或批次开展。评价实施步骤宜包括：

a) 明确评价对象与评价基线；

b) 数据汇聚与数据质量校验；

c) 指标计算与维度评分；

d) 模型分析与异常识别；

e) 综合评分与等级判定；

f) 现场抽样核验与结果复核；

g) 出具评价报告与整改建议；

h) 整改闭环与复评。

对首次开展智能评估的主体，宜设置试运行期，在试运行期内重点完善数据口径与校验规则，并形

成可稳定运行的评价流程。

9.3　抽样核验与证据要求

评价应开展抽样核验以验证数据真实性与关键结论可靠性。抽样核验宜覆盖：处方记录、购药领用

与库存、用药实施记录、休药期核对、诊疗记录、死亡淘汰记录、关键生产指标记录与现场管理执行记

录等。

抽样核验应形成证据包，证据包应至少包含抽样清单、核验方法、核验结果、问题清单与处置建议。

对触发否决项或重大降级风险的，应扩大核验范围并进行专项核查。

9.4　评价报告与结果反馈

评价应形成报告，报告至少应包含：评价范围与周期、数据来源与质量说明、指标体系与口径说明、

维度得分与综合得分、等级判定、否决/降级事项说明、主要问题与风险点、整改建议与复评安排。

评价结果应反馈至养殖场管理与兽医服务体系，应将风险预警、异常用药与合规短板纳入日常管理

闭环，并跟踪整改效果。

9.5　质量控制与复评机制

应建立评价质量控制机制，应对口径版本、模型版本、评分权重与阈值版本进行固化与留存，确保

评价结果可复现。

对评价结果争议或重大异常情况，应启动复评机制。复评应重新核验关键数据与证据链，并形成复

评结论与差异说明。

对连续评价周期内等级下降或长期处于低等级的主体，应提高评价频次并实施专项帮扶或监管措施

（按管理需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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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结果应用与持续改进

10.1　一般要求

评价结果应用应以促进兽用抗菌药科学使用与减量化治理为目标，应将评价结论用于管理改进、风

险控制与能力建设，不应将单一分值作为唯一管理依据。

评价结果应用应与评价数据的可靠性水平相匹配。对数据质量不足或不确定性较高的结果，应限制

其用于对外披露或强约束性考核，并优先用于内部改进。

10.2　结果应用场景

评价结果宜用于以下场景：

a) 用药管理改进：针对用药强度、用药结构与合规性短板，优化处方审核、药品采购目录、用药

审批与复核机制；

b) 疫病防控优化：结合发病率、复发率与风险预警结果，优化免疫程序、生物安全措施、饲养管

理与环境控制；

c) 生产与经营决策：综合评估减量化措施对生产性能与经济指标的影响，形成投入产出分析与资

源配置建议；

d) 绩效与培训：将评价维度结果用于岗位培训、兽医服务质量评价、管理人员绩效改进与能力提

升；

e) 对标与示范推广：对达到较高等级且持续稳定的主体形成示范案例，提炼可复制的管理措施与

数据化工具配置；

f) 监管协同与第三方评估：在满足合规与数据安全要求前提下，为监管检查、第三方认证或行业

自律提供可审计证据。

10.3　整改闭环与跟踪机制

应基于评价结果形成整改清单，整改清单应至少包含问题描述、影响范围、整改措施、责任人、完

成时限与复核方式。

应建立整改闭环跟踪机制，对重点问题应设置阶段性检查点，并以数据方式验证整改效果。对涉及

合规性否决项或重大降级事项的整改，应开展复核评价并形成专项报告。

整改过程中应同步优化数据采集、口径与校验规则，确保后续评价可持续运行并提升可信度。

10.4　分级管理与复评安排

宜根据评价等级实施分级管理。对A等级主体，可适当降低核验频次并推进示范经验输出；对B等级

主体，应保持常规评价频次并聚焦短板提升；对C等级主体，应制定专项改进计划并缩短复评周期；对D

等级或触发否决项主体，应立即纠偏并实施强化监督与专项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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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评周期宜与评价周期一致或更短。对连续多个周期处于低等级的主体，应开展根因分析并采取系

统性改进措施。

10.5　持续改进与体系优化

应基于评价数据与复盘结果持续优化指标体系、阈值规则与模型算法，确保评价体系与疾病谱、药

品管理要求及生产模式变化保持一致。

宜建立知识库与案例库，将典型异常用药模式、成功减量实践、疫病暴发与处置经验沉淀为可复用

规则，用于提升预警准确性与管理响应效率。

应定期开展人员培训与流程演练，提升兽医处方管理能力、数据记录规范性与风险处置能力。


